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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4,000 万元到 6,000 万元。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还在持续增加且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无法判

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准确数值，预计负债金额可能发生变化，导致预

计的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因公司经审计的 2017 年度、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

为负值，若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将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0 万元到 6,000 万元。 

（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说明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针对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情况出具了《关于中安科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情况的专项说明》（大华特字[2020]000564 号），

认为：“我们接受委托，对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科）2019 年度



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止，我们的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

最终的审计意见尚未形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

录第一号—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的相关规定，中安科编制了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编制和对外披露业绩预告，并确保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是中安科的责任。 

中安科在 2019 年度业绩预告中披露 2019 年度净利润为盈利。根据截至本专

项说明出具之日止我们已经实施的审计程序和已获得的审计证据，我们没有注意

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中安科编制的业绩预告没有恰当编制。 

由于中安科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尚未完成，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与业

绩预告可能存在差异，具体审计意见以本所出具的中安科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报告为准。”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8,067.19 万元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7,179.39 万元 

（三）每股收益：-1.54 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通过加强企业管理、落实经营责任、优化

资产结构、推进债务和解等方式努力实践扭亏为盈的总体经营目标。 

（一）主营业务影响 

公司经营状况总体正常运转，但本期受证监会行政处罚、债务压缩、管理层

变动、项目回款周期等因素影响，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开拓、实施产生较大不利影

响；公司现有债务总额较高，使得本期财务费用支出较大；同时，公司本期通过

加强应收账款处置，法律诉讼手段催收等方式实现了部分资产减值冲回。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本期的非经营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较大，非经常性损益的内容主要包

括：（1）公司“16 中安消”公司债券取得的债务豁免收益；（2）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计提的预计负债；（3）债务违约导致计提的罚息；（4）处置部分子公司



的房产取得的收益；（5）已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收回；（6）收到的政府

补助； 

以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数据,最终数额将以经审计后的财务报告

为准。 

 

四、风险提示 

（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对净利润影响的不确定性 

2019 年 5 月 30 日，公司正式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海金融法院向公司发来的民事诉讼《应诉通知书》及相

关法律文书合计 663 例，上海金融法院已受理的原告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案所涉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325,745,844.23 元。公司财务部门根据会计

准则要求审慎计提了预计负债。 

但是由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还在持续增加且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暂无

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准确数值，预计负债金额可能发生变化，导

致预计的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二）其他风险提示 

1、公司 16 债券出现未按期还本付息情形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6 年发行的 11 亿公司债券已到期但尚未

完成兑付，公司与债券持有人签署的债务和解协议涉及的债券本金共计

556,506,000 元（公告编号：2020-002）。公司目前仍在与债券持有人、受托管理

人等相关方就债券到期处置方案保持积极沟通协商，后续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出现未按期还本付息情形，使得公司可能面临支付相关罚息、

面临诉讼等风险，此外为债券提供担保的资产，亦可能存在因债权人主张担保物

权而对公司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且被轮候冻结 

公司实际控制人涂国身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33,877,22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1.61%，累计质押股份 479,098,000 股。因自身诉讼

事项，其所持公司股权已被司法轮候冻结，累计被冻结股份 527,977,838 股，占

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 98.89%，占公司总股本的 41.15%。前述质押、冻结暂未



对公司控制权产生影响，暂未影响公司的生产经营，也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

备上市条件。但鉴于中恒汇志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比例较高且已触碰预警平仓线，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后续仍存在因其他诉讼或诉前保全被冻结或被处置的风险。公

司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事项 

（一）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

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9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因公司经审计的 2017 年度、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均为负值，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若公司 2019 年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存在其他需

要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

后，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最终以上海证券

交易所审批结果为准；若公司 2019 年年度经审计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仍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将按照有

关规定在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暂停上市。 

特此公告。 

中安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3 日 

 


